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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期货公司保证金封闭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适应期货市场法规建设及业务发展需要，加强对期货

保证金封闭运行的管理，我们对《期货经纪公司保证金封闭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证监期货字〔2004〕45号，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进行了修订，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办法》自 2004 年 7 月发布实施以来，在防范期货公

司挪用客户保证金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

作用。随着期货市场不断发展，《办法》也出现了一些与市

场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，主要表现在：

一是与现行法规规章不相适应。在《办法》发布两年后，

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建立，“五位一体”期货监管体

系确立并不断完善。随后，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、《期货公

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也进行了多次修订。《办法》

中的部分条款与现行法规规定、业务现状和监管实际不相一

致，需要加以协调。

二是与强化存管银行职责不相适应。近年来，期货公司

保证金账户时有被有权机关不规范冻结的情况，成为困扰公

司业务正常运行的一大难题。2019年，银保监会联合我会发

布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有权机关办理金

融机构清算交收账户冻结、扣划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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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发〔2019〕229号），对存管银行的保证金账户管理提出了

新的要求，有必要在《办法》中予以固化，以进一步强化存

管银行责任。

三是与期货市场开放不相适应。近年来，期货市场对外

开放步伐逐步加快，原油、铁矿石、PTA、20号胶等特定品

种不断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，但境外交易者等境外参与

主体尚未在规则中明确纳入保证金封闭圈管理，需要加以补

充完善。

二、修订指导原则

一是确保制度协调性和一致性。与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、

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期货市场现行法规规章中，涉

及期货保证金监管相关规定保持一致；二是清晰明确、力求

简洁。清晰界定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、监控中心、存管银行、

交易所及其他期货结算机构在保证金封闭运行过程中的监

管、监控、监督及自律管理职责；三是问题导向，确保可操

作性。对已不适用条款进行修改，同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相

应增加新的条款，确保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三、修订概况

一是修改与当前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做法不同的

内容。比如，删去期货公司资金划转均需向存管银行提供划

款凭证、说明等材料，增加各方向监控中心数据报送的义务；

明确一个期货公司可以在同一存管银行开设多个保证金账

户；期货公司向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备保证金账户开立、变更

等要求，改为向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机构报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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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强化存管银行在保证金封闭管理中的责任。就保证

金账户冻结事宜，明确存管银行应当在银行内部系统中对保

证金账户进行特殊标识，并在相关网络查控等平台中作限制

整体冻结设置，并在收到有权机关对保证金账户的冻结、扣

划指令时，应当提示账户资金的特殊性质以及账户不得被整

体或超出涉案金额范围冻结、扣划等安排。

三是增加与对外开放相衔接的条款。将从事境内特定品

种期货交易的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，适用对客户的相

关规定，统一纳入保证金封闭圈管理。

此外，一并修改了与现行法规不一致的条款。


